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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WING HONG (HOLDINGS) LIMITED
榮康（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45）

2004年中期業績

榮康（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2004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適當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04年9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04年 2003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合約收入 2 148,389 493,556
合約成本 (142,168) (477,095)

毛利 6,221 16,461

其他收入及收益 2 952 2,633
行政開支 (6,354) (5,652)
其他經營開支 (312) (264)

經營溢利 4 507 13,178

融資成本 (80) (47)

分佔損益：
　共同控制實體 — —
　聯營公司 — —

除稅前溢利 427 13,131

稅項 5 (165) (1,659)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262 11,472
少數股東權益 160 (9)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422 11,463

股息 6 — —

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7 0.05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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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04年9月30日止6個月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公司於2002年8月27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第3部法律，經綜合
及修訂）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責任公司，並於2004年10月13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根據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進行的集團重組（「重組」），本公司成為於2004
年9月10日重組完成後組建的本集團的控股公司。重組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於2004年9月30
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

重組涉及受到共同控制的各公司。截至2004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127號「集團重組的會計處理」採
用合併基準的會計處理。按此基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內截至2004年9月30日止6
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以及相關附註之呈報基準為本公
司被視為呈報之財務期間（而非由其後收購各附屬公司之日期計起）其附屬公司之控股公
司。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內包括本集團目前屬下各公司之業績，猶如本集團
目前之架構於所呈報之財務期間內或由本集團目前屬下各公司本身之註冊成立／註冊或
收購日期起（以較短期間為準）已一直存在。集團內公司間之所有重大交易及結餘已於綜
合賬目時抵銷。

截至2004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披露規定，並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的會計實務準則第
2.125號「中期財務申報」編製。

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是與招股章程所載的本集團會計師報告所採納者一致。

2.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04年 2003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合約收入 148,389 493,556

其他收入及收益
　管理費收入淨額 410 56
　利息收入 66 1,582
　租金收入 196 174
　分包商之處理費收入 63 749
　雜項收入 106 24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63 —
　已確認之負商譽 48 48

952 2,633



— 3 —

3. 業務分部

本集團所經營之業務均按照其營運及服務性質分別地組織及管理。本集團之每個業務分
部代表個別策略業務單位，這些單位提供產品及服務，而這些產品及服務均要承受風險
及回報，每個業務分部之風險及回報均不同。業務分部資料概要如下：

(a) 興建樓宇分部為於私營及公營界別興建樓宇項目中擔任總承建商或轉包承建商進
行建築及地基工程合約工程；

(b) 翻新、維修及保養分部主要為於私營及公營界別進行地盤平整工程、土木工程、
維修、保養、翻新及裝修工程；及

(c) 企業及其他分部包括本集團之管理服務及物業控股業務，後者包括租金收入及出
售投資物業收益、企業收入及開支項目。

在釐定本集團之地域分部時，按照客戶之所在地把收入及業績撥歸有關分部，而資產則
按照資產所在地撥歸有關分部。由於本集團超過90%之收入是來自香港客戶，而且本集
團超過90%之資產位於香港，故並無呈列其他按地區分類之分部資料。

以下為按業務分類（即本集團之主要分部申報基準）分析之本集團之分部收益及分部業績：

興建樓宇 翻新、維修及保養 企業及其他 綜合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04年 2003年 2004年 2003年 2004年 2003年 2004年 2003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來自外來客戶之合約收入 101,604 353,348 46,785 140,208 — — 148,389 493,556
　其他收入 406 657 184 1,557 36 36 626 2,250

　總計 102,010 354,005 46,969 141,765 36 36 149,015 495,806

分部業績 5,326 12,419 1,485 6,192 (6,318 ) (5,552 ) 493 13,059

利息及未分類收益 326 383
未分類開支 (312 ) (264 )

經營溢利 507 13,178
融資成本 (80 ) (47 )

除稅前溢利 427 13,131
稅項 (165 ) (1,659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262 11,472
少數股東權益 — — 160 (9 ) — — 160 (9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422 1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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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04年 2003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430 559
扣除：資本化為合約成本之金額 (122) (205)

308 354
商譽攤銷 312 264
利息收入 (66) (1,582)
已確認為收入之負商譽 (48) (48)

5. 稅項

截至9月30日止6個月
2004年 2003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撥備 701 2,364
以往期間之超額撥備－香港 (536) (432)
遞延稅項 — (273)

165 1,659

香港利得稅已根據期內自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截至2003年9月30日止6個
月：17.5%）之稅率撥備。其他地方之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之有關國家
之通行稅率，按照當地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6.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2004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

7.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截至2004年及2003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並假設
期內有872,480,000股股份已經發行計算，其中包括於截至2004年及2003年9月30日止6個
月已一直存在之20,000,000股已發行股份及根據資本化發行而已發行之852,480,000股已發
行股份計算，詳見招股章程。

由於在呈報期間內本公司並無任何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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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於截至2004年 9月30日止6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148,400,000港元，相比去年同期的
493,600,000港元，下跌了 69.9%。期內錄得的純利為 400,000港元，相比去年同期的
11,500,000港元，下跌了 11,100,000港元。毛利由去年同期的 16,500,000港元，下跌至
6,200,000港元，而截至2004年9月30日止6個月的毛利率則由去年同期的3.3%增加至4.2%。

財務狀況及流動性
於2004年 於2004年

9月30日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比率 1.87 1.60
負債與股東權益比率 * 42.2% 27.7%
資產負債比率 # 20.1% 10.8%

* 負債與股東權益比率=計息借貸與股東貸款之總和除以股東權益總額

# 資產負債比率= 計息借貸、股東貸款及其他非流動負債之總和除以總資產

於2004年9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為15,000,000港元（2004年3月31日︰
48,500,000港元）。本期間內，現金及銀行結餘下跌主要由於償還股東貸款及支付股息所
致。因此，於2004年9月30日的流動比率及負債與股東權益比率分別增加至1.87及42.2%
（2004年3月31日︰1.60及27.7%）。

於2004年9月30日，銀行借貸由2004年3月31日的零港元增加至46,700,000港元，以撥作本
集團的營運資金。因此，資產負債比率由2004年3月31日的10.8%上升至2004年9月30日的
20.1%。

應收賬款由2004年3月31日的74,500,000港元，增加至2004年9月30日的約80,100,000港元。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就呆賬作出任何撥備。

本集團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進行其核心業務交易。大部份現金及銀行結餘均為港元或人
民幣。截至2004年及2003年9月30日止6個月，由於本集團認為其外匯風險並不重大，故
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衍生工具，以對沖其外匯風險。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從事各類公營及私營界別建築工程，計有 (i)興建樓宇及地基工程及(ii)
其他不涉及建築樓宇之土木工程，包括翻新、保養、裝修及地盤平整。於本六個月期間，
本集團之手頭項目包括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18號教堂發展項目、畢架山之住宅發展項目及
荔枝角道之行人天橋。

業務前景

由於香港建造業競爭激烈，董事相信於芸芸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乃維持本身競爭能力
之鑰匙。本集團之政策之一為通過加強本集團技術水平，以切合客戶（包括港府）之獨持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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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相信，令總承建商穩定營運之另一重要因素，乃在其建築項目性質方面之多元化程
度。雖然過去本集團於不同性質之工程上吸收了廣泛經驗，然而大部分收入乃源自興建
樓宇方面，因此，本集團計劃增加參與地盤平整工程、地基工程、保養及裝修等工程項
目。

本集團寧可擴大其所提供之建築服務，也不會把資源由一種業務轉移到另一種業務。因
應設計及建築合約之增加（該等合約又要求總承建商按客戶之需求及預算案提供由概念設
計至完工之一站式建築服務），本集團為掌握此機會，將加強其設計隊伍，包括建築師、
結構工程師、建築服務工程師及工料測量師。

本集團自成立以來，便一直致力立足於香港建造業。本集團有見及此龐大之市場及增長
潛力，計劃於中國尋找合適之合營夥伴，以開拓發展機會。

利用本集團於建造業之商業關係，董事擬進一步向物業發展市場拓展業務。該市場是建
造業之一部分。董事擬投資於在翻新後有升值潛力之本地現有物業，藉以拓展業務。

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後，香港承建商及服務提供者可受惠於中國享有成立全資
企業。其提供之服務於從事中外合作建築項目，亦可豁免國外投資限制。為抓緊中國市
場之龐大潛力，本集團現正進行有關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之申請。董事相信，中國市
場之進入就長遠而言，可進一步改善本集團之盈利能力。

外匯波動風險

有見本集團計劃擴張中國業務，更多交易將會以人民幣進行。倘若人民幣匯率出現不利
波動，本集團之盈利能力難免受到不利影響。本集團現時並無但不排除日後會為對沖業
務所涉外匯風險而訂立任何外匯期貨交易合約。因此，本集團面對外匯市場之貨幣兌換
風險，盈利能力或會被此拖累。

員工

於2004年9月30日，本集團在香港僱用79名全職員工，在中國僱用15名全職員工。員工薪
酬符合市場水平，並可享有醫療、退休福利及購股權計劃等福利。

資產抵押

於2004年9月30日，為數6,400,000港元（2004年3月31日：6,400,000港元）之定期存款已用
抵押作履約保證融資之擔保。

或然負債

(a) 於2004年9月30日，根據若干履約保證下仍然有效之擔保，本集團有12,700,000港
元之或然負債。

(b) 在進行日常業務過程中，由於建築合約指定之某些階段未能依期完成，故此本集
團可能遭有關僱用承建商人士申索算定損害賠償。本集團已入稟要求有關僱用承
建商人士延長時間，而根據法律意見，董事認為本集團有合理原因要求延長時間。
於發出本報告當日，董事認為不能確定最終算定損害賠償金額（如有），然而，所
引致之債務不可能會重大影響本集團之財務狀況。



— 7 —

(c) 於2002年8月6日、2003年10月13日及2003年10月22日，物料供應商就供應物料予
本集團之一間附屬公司約895,000港元之申索，入稟區域法院。該等物料供應商根
據與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之轉包承建商簽訂之多份合約供應物料。該等供應商聲
稱，本集團之附屬公司乃轉包方，及已容許上述轉包承建商自稱本集團附屬公司
之代理人。董事認為，按法律意見，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可就申索作出有效抗辯，
而結果之任何負債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故此，並
無就有關申索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作出撥備。

(d) 於2002年8月7日，一名轉包承建商入稟高等法院，就不適當地終止轉包承建合約
而向本集團之一間附屬公司 (i)申索轉包承建費及原料成本約31,300,000港元及 (ii)
申索賠償金約191,200,000港元。於2002年9月13日，本集團之一間附屬公司與該轉
包承建商達成共識，後者同意撤銷入稟高等法院，而雙方間有關是次訴訟之所有
糾紛則透過仲裁方式解決。於仲裁申索陳述書中，轉包承建商分別將轉包承建費
及原料成本及申索賠償金修訂為約42,600,000港元及84,400,000港元。

於本報告批准日期，仲裁仍未有裁決。董事認為，按法律意見，本集團之附屬公
司可就該申索進行有效抗辯而該申索及任何產生之負債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
況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因此，並無就該申索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作出撥備。

(e) 於2002年12月6日、2003年8月13日、2003年10月31日、2004年1月21日、2004年3
月13日、2004年5月20日、2004年5月31日、2004年6月18日、2004年7月14日、2004
年8月19日、2004年9月1日、2004年9月7日、2004年10月8日及2004年12月16日，
十一名僱員及一名獨立第三者分別入稟區域法院十二項訴訟及入稟高等法院兩項
訴訟，向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及其他答辯人就僱員於受僱工作期間因工作而導致
之意外所招致之個人損傷，按普通法索取僱員賠償，以及就因疏忽引致之人身傷
害、損失及損害申索。

仍未解決上述訴訟，亦未就上述法律行動對本集團之附屬公司作出任何裁決。董
事認為已購買保險應付上述十一名僱員及一名獨立第三者之法律行動或由一名轉
包承建商彌償保證，故此上述法律行動不會對本集團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因
此，並無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就該申索作出撥備。

(f) 於2003年12月3日，一名轉包承建商就 (i)轉包承建費及物料成本申索約900,000港
元；及 (ii)延長時間完成轉包承建工程之損失及／或開支索取約6,200,000港元賠償
向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提出仲裁。

於本報告批准日期，仲裁並未作出任何判決。轉包承建費及物料成本約900,000港
元並無計入財務報表。董事認為，根據法律意見，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可就該申索
進行有效抗辯，而該申索及任何產生之負債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造成任何
重大不利影響。因此，並無就該等申索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作出
撥備。

(g) 於2004年9月13日，本集團一家附屬公司接獲一名指定轉包承建商發出一份仲裁通
知，向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就所進行之分判工程申索約6,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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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報告批准日期，仲裁仍未展開。根據董事之意見，申索是有關分判工程延遲
之延遲付款及指定轉包承建商造成之建築缺陷，造成之負債（倘有）將不會造成本
集團財務狀況重大不利影響。

(h) 於2004年9月30日，本集團就根據香港僱傭條例日後可能支付予僱員之長期服務金
之或然負債，可能高達約671,000港元。或然負債之產生，是由於在結算日，若干
現有僱員已為本集團服務滿所規定之時間，符合資格於若干情況下終止僱用時，
根據香港僱傭條例領取長期服務金。有關可能支付之款項並未確認為撥備，原因
是並不認為該情況可導致本集團日後出現重大資源流出。

承擔

資本承擔

於2004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2004年3月31日：無）。

經營租賃承擔

於2004年9月30日，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本集團之未來最低應付租金總額如下：

於2004年 於2004年
9月30日 3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倉庫及辦公室物業：
　一年內 668 658
　第二至第五年
（包括首尾兩年） 231 192

899 850

機器：
　一年內 — —

899 850

買賣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股份於2004年10月13日在聯交所上市。截至2004年9月30日止6個月，本公司或其
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公司管治

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商討審核、內部監控及
財務申報事宜。審核委員會並已審閱截至2004年9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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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在截至2004年9月30日止6個月內任何時間沒
有或曾經沒有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為遵守最佳應用守則，本公司已於2004年9月6日成立一個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組成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權責以審閱及監管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

刊登財務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於2004年3月31日前有效並根據過渡安排適用於本公佈）附錄16第46(1)至
46(6)段規定之一切資料之本公司截至2004年9月30日止6個月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刊登
於聯交所網站。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許智勇先生、姚啟越先生及許教武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廖廣生先生、薛興華先生及胡中權博士。

代表董事會
主席
許智勇

香港，2004年12月28日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